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行信息公开操作规程 

 

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要求，进一步

推进和规范全省各级法院的执行信息公开工作，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流程公开的若干意见》等规定，结合

我省法院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操作规程。 

       

第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通过诉讼服务大厅、吉林省司法

公开网站等方式向社会公开以下信息： 

（一） 未结执行实施案件信息、失信被执行人信息、限

制出境被执行人信息、限制高消费被执行人信息、限制招投

标被执行人信息。 

对公开当事人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信息时要做相应的

技术处理，隐藏部分内容，防止对当事人造成损害。 

      (二)执行立案条件、执行流程、申请执行书等执行文书

样式，收费标准、执行费缓减免交的条件和程序、申请强制

执行风险提示等执行指南信息。 

      (三)听证公告、悬赏公告、拍卖公告信息。 



      (四)监督电话、局长邮箱等信息。 

      (五)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执行业务文件等。 

      第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司法公开平台及时、准确的向

通过验证的案件当事人公开以下执行案件信息： 

      (一)当事人名称、案号、案由、立案日期等立案信息; 

      (二)执行法官以及书记员的姓名和办公电话: 

      (三)采取执行措施信息，包括被执行人财产查询、查封、

冻结、扣划、扣押等信息; 

      (四)采取强制措施信息，包括司法拘留、罚款、拘传、

搜查以及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

等信息: 

      (五)执行财产处置信息，包括委托评估、拍卖、变卖、

以物抵债等信息: 

      (六)债权分配和执行款收付信息，包括债权分配方案、

债权分配方案异议、债权分配方案修改、执行款进入法院执

行专用账户、执行款划付等信息; 

      (七)暂缓执行、中止执行、委托执行、指定执行、提级

执行等信息; 

    (八)执行和解协议信息; 

      (九)执行实施案件结案信息，包括执行结案日期、执行

标的到位情况、结案方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征求申请执行

人意见等信息； 



      (十)执行异议、执行复议、案外人异议、执行主体变更

和追加等案件的立案时间、案件承办法官和合议庭其他组成

人员以及书记员的姓名和办公电话、执行裁决、结案时间等

信息； 

      (十一)执行申诉信访、执行督促、执行监督等案件的立

案时间、案件承办法官和合议庭其他组成人员以及书记员的

姓名和办公电话、案件处理意见、结案时间等信息; 

      (十二)执行听证、询问的时间、地点等信息; 

      (十三)案件的执行期限或审查期限，以及执行期限或审

查期限扣除、延长等变更情况； 

      (十四)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

知书、询问通知、听证通知、传票和询问笔录、调查取证笔

录、执行听证笔录等材料; 

      (十五)执行裁定书、决定书等裁判文书; 

      (十六)执行裁判文书开始送达时间、完成送达时间、送

达方式等送达信息； 

      (十七)有关法律或司法解释要求公布的其他执行流程信

息。 

      以上每一信息项应在做出相应执行行为的 3 日内全部录

入到业务应用系统（数字法院），以保证司法公开平台的数

据来源，信息录入应及时、准确、完整。 

第三条 本规程第二条所指通过验证的当事人是指案件



的申请执行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近亲

属。申请执行人应提交身份证、军官证、护照或者其他身份

证明材料。辩护人、诉讼代理人须提交本人身份证明及委托

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律师还应当提交律师资格证、律师事

务所介绍函。 

第四条  案件办结后一个月不再提供相关案件的网上查

询。案件未结案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与当事人解除委托关

系的，应当及时更改查询验证码。 

      第五条  执行案件受理届满一个月、六个月（未结案）以

及此后的每三个月，案件承办人应当于期限届满后十五日内

向申请执行人反馈执行进展情况。 

      执行法院反馈执行进展情况，应当告知申请执行人已经

采取的执行措施及结果、下一步执行计划、需要其参与和配

合的事项等内容，并听取其对案件执行的意见和建议。 

      第六条  执行评估应当通过随机的方式选取评估机构或

公开委托评估。 

      第七条  各级法院应当按照最高法院的相关规定，将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

并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和社会信用征信系统公布失信被执

行人的基本信息、财产状况、执行标的等情况。 

      第八条  对于执行案件中直接影响当事人权益的重大事

项如案外人异议、申请不予执行、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和多



个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等，应当举行听证。 

      具备条件的法院，执行听证时应当进行录音录像。听证

结束后，该录音录像应当向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公开，当事

人及委托代理人申请查阅录音录像的，执行法院经核对身份

信息后，应及时提供查阅。 

第九条  各级法院应当通过开通专线电话等方式，方便

当事人对执行工作和执行人员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条  司法公开网的案件信息来源于业务应用系统（数

字法院）数据库，系统对案件信息自动进行筛选，对符合公

开条件的案件信息，系统自动将相关数据发布到公开案件数

据库，供司法公开网每日（工作日）数据更新。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案件办理部门对本院公开

的执行案件信息内容负责。承办人使用业务应用系统（数字

法院）办理案件时，应当遵循“谁办案谁审核、谁把关谁负

责”原则，加强发布前的审查审核，做好风险评估、防范工

作，规范完整地填录案件信息，确保从业务应用系统（数字

法院）中抓取的案件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第十二条  执行案件结案后，应在 5个工作日内将司法公

开网公布的未结执行实施案件信息、失信被执行人信息、限

制出境被执行人信息、限制高消费被执行人信息、限制招投

标被执行人信息等相关信息进行屏蔽。 

第十三条 对特殊原由不能公开的信息，承办人须填写



《执行信息不公开审批表》，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执行

局长或分管副院长决定。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应当指定专人，负责对本

院和下级院执行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管，定期统计、通

报本院和本地区执行案件信息公开工作情况。 

第十五条 在信息录入、发布过程中出现技术性问题时，

要立即与本院技术部门联系，解决不了的及时报上级法院技

术部门和执行局。 

 

本操作规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